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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新聞整理 *

※天災要求勞工銷假 勞部：最遲 7天內補休

返台未附核酸證明 無合理理由罰 1萬、偽造罰 15萬

立院三讀：18歲民法成年 112年上路

《勞動基準法》中針對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

有給與雇主彈性，可以在徵得勞工同意之後，

要求勞工在例休、特休假、甚至是國定假日回

來上班。勞動部日前函示，強調事後補假原則

上是銷假日後立即補休，但是如果經雙方同意，

可以在 7 日內補休。為給予雇主在人力調度上

彈性，《勞基法》第 40 條中規定，因天災、事

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，

得停止第 36 條至第 38 條所定勞工之假期，也

就是例休、國定假日、以及勞工排定的特休假

。但停止假期的工資應加倍發給，並應於事後

補假休息。勞動部官員表示，雇主可能會遇到

12 月起，國人返台應備有武漢肺炎核酸檢驗證

明。指揮中心今天宣布，若登機前沒有證明，

且沒有合理理由，將罰新台幣 1 萬元。若持偽

造或變造報告，重罰 15 萬元。除緊急、無法取

得和專案免附外，新增短期出入境者、未滿 7

歲嬰幼兒、航班取消和緊急協處個案的同行者

等第 4 類對象，未附報告不予裁罰。12 月 1 日

起秋冬防疫專案上路，海外國人回台應持有 2019

冠狀病毒疾病 (COVID-19) 核酸檢測報告。但有

緊急、無法取得報告、專案及其他合理理由，

可不罰。但若沒有報告，經航空公司特別安排，

仍可登機回台。至於非持有台灣居留證的外籍

為順應國際潮流，強化青年權益保障，立法院

二十五日三讀通過《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》，

將成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，男女結婚年齡修正

為均十八歲，並設緩衝期兩年，民國一一二年

元旦起實施。立法院會昨天三讀通過條文，包

括將民法的成年年齡從二十歲下修為十八歲；

結婚年齡由男十八歲、女十六歲，修正為男女

均為十八歲；男女最低訂婚年齡由男十七歲、

女十五歲，修正為均十七歲。同時刪除「未成

年人結婚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」條文；而

未成年人也不須法定代理人同意，得自行兩願

離婚。本次修法也新增《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

人士及陸港澳人士，仍要具備 3 日內核酸檢驗

陰性報告，才可登機來台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
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下午記者會表示，針對部分

台灣民眾、持台灣居留證的外籍人士及持台灣

居留證的陸港澳人士於海外確有取得核酸檢驗

報告困難情形，除前已公布緊急協處個案、來

自無法自費篩檢國家、部會專案經指揮中心同

意等 3 類對象，新增第 4 類「其他經指揮中心

公告對象」，於簽署切結書及檢具佐證文件後，

得入境自費採檢，將不予裁罰。( 節錄自 2020

-12-02 中央社記者陳偉婷、張茗喧報導 )

颱風、火災、地震、甚至疫情等突發事件，臨

時需要人力來應急，所以需要勞工取消假日回

來工作，通常這樣的銷假會形成勞工連續上班

。官員指出，遇到突發事件常會讓勞工費心費

力，所以為了調節身心、消除疲勞，避免連續

工作多日致有過勞之虞，所以規定「事後補假

休息」，原則上應於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工

作結束之後旋即補假休息，但是過去也曾函釋，

勞雇雙方可於事後另行協商排定適當日期補假

休息者，但這補假至遲應於銷假工作結束後 7

日內實施。( 節錄自 2020-12-09 工商時報記

者邱琮皓報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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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修土地法 共有土地處分門檻提高為 2/3
內政部表示，為加強保護少數土地共有人權益，

通過土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針對共有土地

或建物同意處分的比例，由原本持分及人數都

超過 1/2 提高為 2/3，處分方式限於買賣，以

減少爭議。內政部舉行部務會報，會中通過土

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後續將依法制作業程

序，近期函報行政院審查後，送立法院審議，

希望能儘速完成修法，以兼顧公益及保障民眾

財產權益。內政部表示，現行土地法規定，共

有土地或建物如經所有權人持分過半或人數超

過半數的同意，可將該土地或建物全部賣出。

但過往曾有地主以假交易真炒地，或以移轉給

安插人頭等方式，侵害其他不同意共有人的權

利。內政部說，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562 號解

釋，在兼顧共有人權益前提下，達成促進共有

土地或建物有效利用的目的。這次修正共有土

地或建物多數決適用範圍等規定，將土地法第

34 條之 1共有地的處分方式，限制只適用在買

賣案件，且同意比例由原本持分及人數皆超過

1/2，提高為皆超過 2/3。內政部指出，由於現

行規定針對因天然流失而消滅的私有土地，再

次浮覆出來時，並未詳細規定所有權回復的方

式；這次修法也明定，這類土地從回復原狀日

起 10 年內，經證明為原有者，得向土地所在

登記機關申請回復產權，倘若土地已為公用財

產、移轉為私人所有，無法回復產權時，得改

以金錢補償。另外，為釐清登記損害賠償的責

任，避免第三人持偽造或變造登記證明文件，

申請登記謀取不法利益，受損害的土地權利人

因難以舉證，而處於不利地位。因此，這次修

法明定，登記賠償為推定過失責任，由地政機

關負舉證責任，提出損害賠償責任是第三人或

其他機關所致等反證，否則仍由地政機關賠償，

以保護真正土地權利人權益。( 節錄自 2020-

11-19 中央社記者陳俊華報導 )

也針對所得稅法、人民團體法等案提出修法版

本，將條文中提及「年齡」規定的條文文字，

修正為「成年」或「未成年」。(節錄自記者

黃必成 2020-12-26 報導 )

條之一》、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》

條文，明定修正的民法相關條文於一一二年一

月一日起實施，當天滿十八歲就為成年。此外，

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下修，行政院、朝野立委


	封面
	本月動態
	法學法令
	法學專著
	交流篇
	司法新聞整理
	觀影心得
	會議紀錄



